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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 6 家券商因“反洗钱”被罚 央行一日连发四文升级监管 

 

7 月 26 日，央行一口气发布 4 份关于强化各类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的文件，

旨在提高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有效性，防范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今年以来，

监管层加大了对部分反洗钱工作不到位的打击力度，尤其是针对券商。如 7 月初

银河证券因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而被央行合计罚款 100 万元。这是今年以

来央行对券商开出罚单金额最高的一次，也是今年第 6 家因“反洗钱”被罚的券商。  

此次发布的四个文件具体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130 号文”）、《关于加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加

强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130 号文是针对反洗钱工作总

的指导原则，其他三个文件为细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近年来，我国监管部门对于反洗钱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监管举措，但是仍无法杜绝

利用互联网、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大规模的洗钱犯罪活动，无论是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还有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公司等，都受到严

厉监管甚至处罚。但是，一些特定非金融机构仍处于监管之外。 

黄志龙表示，此次出台的四份反洗钱管理文件，是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对客

户、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的全面系统监管。例如，对财险或寿险等金

融产品的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可疑交易记录的上报和保存、高风险国家的风险

识别和资金流动控制等方面，都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明确职责，

一旦违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寿险和具有投资功能的财产险业务，130 号文要求，义务机构应当充分

考虑保单受益人的风险状况，决定是否对保单受益人开展强化的客户身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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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单受益人为非自然人且具有较高风险时，义务机构应当采取强化的客户身份

识别措施，至少在给付保险金时，通过合理手段识别和核实其受益所有人。 

另外，对于依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客户身份识别，130 号文也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确认第三方机构接受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并

按照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本通知要求，采取了客户身份识别及交易记录保存

措施；二是立即从第三方机构获取客户身份识别的必要信息；三是在需要时立即

从第三方机构获取客户身份证明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复印件或影印件。义务机

构应当承担第三方机构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 

黄志龙认为，在央行的反洗钱新规出台之后，将使得各类金融机构、非金融

机构在参与反洗钱过程中的职责进一步明确，特别是此前处于监管真空状态的特

定非金融机构，将受到央行全面的监管，这类机构包括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贵

金属交易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境外公司注册等经营管理服务机构。记

者 傅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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